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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江日报-长江网3月13日讯 

3月13日，针对各单位和市民关心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疗保险参保缴费、新冠肺
炎患者医疗费用报销、门诊重症（慢性）疾病待遇申报办理等问题，武汉市医保局
向社会发布有关政策解答。

一、参保缴费相关问答

1.我市哪些单位可以申请缓缴医疗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？

答：根据规定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参保单位，可按规
定申请缓缴医疗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。

2.参保单位出现哪些生产经营严重困难情形时，可以申请缓缴医疗保险费和生育保
险费？

答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参保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缓缴医疗保险费和
生育保险费：1.无力支付职工最低工资或当期货币资金扣除应付职工工资后，不足
以缴纳当期医疗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的；2.我市疫情解除后，难以正常生产经营，
复工率达不到50%以上的；3.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其他情形。

3.参保单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时，可以申请缓缴多长时间的医疗保险费和生育
保险费？

答：申请缓缴医疗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的时长原则上不能超过6个月，申请缓缴医
疗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的截止时间不能超过2020年12月。

4.参保单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时，申请缓缴医疗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，是否会
影响待遇？

答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符合缓缴条件的参保单位可以申请缓缴医疗保险费和生
育保险费。缓缴期间，暂缓划入职工的医疗保险个人账户、暂缓办理生育（护理假
）津贴。可以享受职工医保住院和治疗门诊重症（慢性）疾病，以及生育就医待遇
。疫情防控期间现金垫付费用的，按规定完成补缴后，可按规定报销疫情防控期间
的费用。在疫情结束后规定的时限内完成补缴，一次性补划该单位职工的医疗保险
个人账户及生育（护理假）津贴。

5.疫情期间参保单位医疗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能否延期缴纳？如何办理？是否会影
响医保待遇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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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参保单位可采取“网上办、邮件办”等方式“不见面”缴纳医疗保险费和生育
保险费。因疫情影响，无法及时缴费的，也可待我市疫情解除后补缴，即延期缴纳
。延期缴纳原则上在我市新冠肺炎疫情解除之日起3个月内完成。

对于延期缴纳医疗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的，相应延期划入医疗保险个人账户、延期
办理生育（护理假）津贴，可以享受职工医保住院和治疗门诊重症（慢性）疾病，
以及生育就医待遇。疫情防控期间现金垫付费用的，按规定完成补缴后，可按规定
报销疫情防控期间的费用。在疫情结束后规定的期限内完成补缴，一次性补划该单
位职工的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及生育（护理假）津贴。

6.灵活就业人员疫情期间医疗费能否延期缴纳？如何办理？是否会影响医保待遇？

答：灵活就业人员可采取“网上办、邮件办”等方式“不见面”缴纳医疗保险费。
因疫情影响，无法及时缴费的，可延期缴纳。延期缴纳原则上在我市新冠肺炎疫情
解除之日起3个月内完成。

对于延期缴纳医疗保险费的，相应延期划入医疗保险个人账户，可享受住院、门诊
重症（慢性）疾病待遇。疫情防控期间现金垫付费用的，按规定完成补缴后，可按
规定报销。在疫情结束后规定的时限内完成补缴，一次性补划医疗保险个人账户。

7.关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减半征收的政策，按国家、省、市的政策规
定执行。

二、新冠肺炎患者医疗费用相关问答

8.因疑似感染新冠肺炎在门诊发生的费用能否报销？ 

答：新冠肺炎疫情期间，在全市定点发热门诊就诊的患者，其门诊医疗费用全免，
由财政部门统一保障。

9、疑似或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参保人员的住院费用能否报销？

答：疑似或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参保人员的住院医疗费用，按医疗保险有关政策规定
报销后，属个人负担的部分，由财政部门统一保障。

10.疑似或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参保人员现金垫付的住院费用能否报销？

答：疑似或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参保人员个人现金垫付的住院医疗费用，可在疫情解
除后按医疗保险政策规定报销，属个人负担的部分，由财政部门统一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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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未参加医疗保险人员患新冠肺炎，能否享受财政兜底报销？

答：对未参加我市基本医疗保险的确诊、疑似患者发生的医疗费用，数据统计汇总
及审核工作由卫生健康部门负责，由财政部门从相关资金中统筹安排。

三、疫情防控期间门诊重症（慢性）疾病有关问答

12.疫情防控期间如何办理门诊重症（慢性）疾病待遇申报？

答：恶性肿瘤（含白血病）放化疗、慢性肾衰竭需做肾透析治疗、肾移植术后抗排
斥、肝移植术后抗排斥、血管介入治疗术后5个病种可实行不见面办理，参保人员
通过QQ、微信、电子邮件等方式将相关资料手机登录医保经办机构，各区医保经
办机构核实情况后按规定办理。

高血压、糖尿病等26个病种的门诊重症（慢性）疾病待遇申报暂缓受理，符合申报
条件的参保人员，在疫情解除后申报，符合我市门诊重症（慢性）疾病规定的可追
溯报销2020年1月31日以后发生的门诊重症（慢性）疾病治疗费用。

13.疫情防控期间新办理了门诊重症，如何购药？

答：疫情防控期间办理了门诊重症（慢性）疾病的参保人员，首次购药前，应先就
近选择一家定点医疗机构就诊，并开具用药处方，再凭医疗机构处方到门诊重症定
点零售药店购药。

14.除社区代购外，门诊重症患者疫情防控期间还可采取什么方式就诊？

答：疫情防控期间我市门诊治疗重症（慢性）疾病部分病种患者可在我市互联网医
院进行网上复诊，互联网医院将处方信息流转至门诊重症定点零售药店，药店进行
医保结算后，通过快递公司完成药品配送。目前我市正在运行的互联网医院包括市
中心医院、湖北省人民医院、协和医院、市一医院、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及微医互联
网医院；可复诊病种包括高血压3级、糖尿病、帕金森病、恶性肿瘤（含白血病）
、慢阻肺3级及以上，血管介入治疗术后、乙型肝炎、丙型肝炎、重症肝炎肝硬化
、肾移植术后（抗排斥）10个重症慢性病病种。

15.如何在微医互联网医院复诊？

答：符合规定的参保人员可登陆“互联网医院门户”微信公众号，进入微医互联网
医院武汉专区，点击“医保重症复诊”，选择要复诊的病种后，按照程序指引完成
实名认证、申领医保电子支付凭证，上传重症病历等资料后即可开始线上复诊，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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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医生根据病情开具处方后，参保人员确认信息并提交订单，处方即可流转至门诊
重症定点零售药店，药店收到处方后，与参保人电话确认结算及收款信息，完成结
算后，由药店委托快递公司进行药品配送。

16.患门诊重症（慢性）疾病的参保人因疫情原因不能在门诊重症定点零售药店购药
，能否就近购药后申请报销？

答：门诊重症（慢性）疾病参保人员原则上仍应选择在本人选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和
定点零售药店购药，如确因特殊情况无法在选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就
医购药的，待疫情解除后，可持相关资料到各区医保经办机构按规定报销，因疫情
防控延迟申报的，原则上应在疫情解除之日起3个月内进行申报。

四、疫情防控期间住院就医有关问答

17.因疫情防控原因不能在选择的定点医疗机构治疗，医疗费用能否报销？

答：因疫情防控原因不能在定点医疗机构治疗，其发生的符合政策规定的医疗费用
，可现金垫付，待疫情解除后，按医保有关政策规定，持相关资料到医保经办机构
办理医疗费用报销。

18.因疫情原因不能及时办理医疗费现金报销业务，能否延后办理？

答：参保人员因各种原因现金垫付的符合医保规定的医疗费用，可在疫情解除后办
理报销，因疫情防控延迟申报的，原则上应在疫情解除之日起3个月内进行申报。

19.疫情防控期间，社保卡遗失能否住院就医？

答：疫情防控期间，如因社保卡遗失、忘记社保卡密码等原因无法在我市定点医疗
机构持卡住院的，定点医疗机构可凭参保人员身份证，使用无卡结算功能为参保人
员办理医疗保险住院登记、结算等业务。

五、疫情防控期间异地就医有关问答

20.因疫情原因滞留在外地的，如何办理异地就医登记备案？

答：参保人员可采用电话、QQ、电子邮件等方式将相关信息告知各区医保经办机
构，各区医保经办机构按要求即时办理。

21.未进行异地就医登记备案在外地住院，医疗费用能否报销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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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疫情防控期间在异地住院的，其发生的符合政策规定的医疗费用，可现金垫付
，待疫情解除后，按医保有关政策规定，持相关资料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医疗费用
报销，因疫情防控延迟申报的，原则上应在疫情解除之日起3个月内进行申报。

六、疫情防控期间生育保险经办业务问答

22.疫情防控期间生育登记如何办理？

答：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在网上办理生育就医登记（操作程序为：手机登录支付宝-
武汉人社-生育就医登记），审核通过后参保人员即可在定点机构持卡就医。

23.因疫情防控原因不能及时办理生育津贴申报业务，能否延后办理？

答：疫情防控生育津贴实行网上申报，产假期满并符合生育（护理假）津贴申请条
件的参保人员，用人单位可将申报材料扫描后发往各区医保经办机构指定邮箱申领
生育、护理假津贴，医保经办机构审核后予以支付。也可待疫情结束后按规定向医
保经办机构申报，因疫情防控延迟申报的，原则上应在疫情解除之日起3个月内进
行申报。

24.因疫情防控原因在异地产检及生产，能否报销生育医疗费用？

答：因疫情防控原因在异地产检及生产，其发生的符合政策规定的医疗费用，可现
金垫付，待疫情解除后，按生育保险有关政策规定，持相关资料到医保经办机构办
理报销，因疫情防控延迟申报的，原则上应在疫情解除之日起3个月内进行申报。
（记者胡琼之 通讯员张小燕）

来源：长江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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